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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1. 上市公司、公司、南钢股份：指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 独立财务顾问：指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3.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指《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4. 股权激励计划、激励计划、本计划：指《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5. 股票期权、标的股票：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从公司获得一定

数量的南钢股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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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激励计划的授权与批准 

1、2018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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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一）权益授予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1、南钢股份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得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南钢股份及其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上述任一情形，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二）本次授予情况 

1、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2、股票期权授予日：2018年11月22日 

3、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3.87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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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报告出具日，南钢股份和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均符合《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授予所必

须满足的条件，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

法》及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